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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不知情，已建立的双重劳动关系

如何处理？

一、案情介绍

吴某能力出众，得到 A 公司老板的赏识，A 公司便与吴某

签订了劳动合同，签订劳动合同时 A 公司明确表示吴某不能同

时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。

一次，吴某代表 A 公司参加投标，某竞标单位的代表与吴

某相识，投诉称吴某是另一家公司的员工，无权作为 A 公司的

代表。A 公司这才知道吴某并非完全“自由身”，他在 A 公司

上班的同时还与 B 公司存在着劳动关系。

原来，吴某原供职于 B 公司，但多年来一直处于休假状态，

B 公司每月依旧向吴某发放生活费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。吴

某为了多一份收入，向 A 公司隐瞒了与 B 公司之间仍存在劳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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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的情况。至此，A 公司对吴某是“想用而不敢用”，担心

被原用人单位 B 公司追究责任，于是解除了与吴某之间的劳动

合同。吴某不服，申请仲裁，请求裁决撤销 A 公司的解除劳动

合同决定，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。而最终，仲裁委员会的裁

决结果是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。

二、案例分析

这是一起关于建立双重劳动关系的争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第四项规定，

即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，对完成本单位的

工作任务未造成严重影响，或者用人单位并未反对的，双重劳

动关系可以并行不悖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

题的解释（三）》第八条规定，企业停薪留职人员、未达到法

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、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

长假人员与新的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按劳动关系处理。

这种束缚和规制主要体现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

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中，即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

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，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，应

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可见，后用人单位在双重劳动关系中面

临着较大的风险。

本案中，吴某未向 A 公司告知自己与 B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

的行为是不诚信的，且这种不诚信行为与 A 公司决定是否与其

订立劳动合同密不可分，因此，可以认为吴某有心隐瞒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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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成了欺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六条

的规定，劳动者以欺诈的手段，使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

情况下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，此种情形下，用人单位可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与劳

动者解除劳动合同。综上，仲裁委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

持。

三、友情提醒

诚信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东西，在法律当中我

们常常称之为“帝王原则”，在劳动关系当中，诚信对于用人

单位和劳动者都是至关重要的，如果有不诚信的行为会直接影

响到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。根据我国劳动法相关规定，建立双

重劳动关系本身并不违法，但如果劳动者建立双重劳动关系的

同时，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，或者经用人单

位提出，拒不改正的，则严重违背了诚信原则，可能导致劳动

合同被解除，影响事业发展，因此务必谨慎对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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